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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9 月 11日 星期四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

002201

证券简称：九鼎新材 公告编号：

2014-28

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2

、本次会议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3

、本次会议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2014

年

9

月

10

日上午

9:30

网络投票时间：

2014

年

9

月

9

日

～2014

年

9

月

10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4

年

9

月

10

日上午

9:

30

至

11:30

，下午

13:00

至

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4

年

9

月

9

日

15:00

至

2014

年

9

月

10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如皋市中山东路

1

号公司

3

楼会议室

3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顾清波先生

6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共

26

人，代表股份

105263578

股，占股份总

数的

59.89%

。其中：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

10

人，代表股份

102172696

股，占

公司股本总数的

58.1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6

人，代表股份

3090882

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1.76%

；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率低于

5%

的股东）共

24

人，代表股份

9468501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39%

。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梁立新、李良锁律

师出席了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审议通

过了《公司

2014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方案》。

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

105263578

股。表决结果：同意

105130135

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

；反对

13344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

；弃

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中小股东（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率低于

5%

的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9335058

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7%

；反对

13344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本次股东大会聘请了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该

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9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５５

证券简称：鑫科材料 编号：临

２０１４－０６０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会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９

日收到公司监

事李瑾先生递交的辞职报告。李瑾先生因个人工作任务繁重无法更好的履行监事职责，同时

为了积极响应中组部印发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

文件号召，申请辞去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职务。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李瑾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监事会时生

效。此次监事辞职不会导致公司监事会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影响监事会正常运作。公司

将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尽快选举产生新任监事。

李瑾先生在担任公司监事期间独立公正、勤勉尽责，为保护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股东

的合法权益、为公司规范运作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此对李瑾先生为公司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

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１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５５

证券简称：鑫科材料 编号：临

２０１４－０６１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４

年半年报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３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和《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披露了《鑫科

材料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报告》及相关公告文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半年报事后审核意见，现对

《鑫科材料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报告》进行了修订，有关更正如下：

一、半年报全文第九节财务报告之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中“投资收益—投资收益明细

情况”表填写有误。

原为：

（三十九）投资收益：

１

、 投资收益明细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收益

－３４

，

３５６．８７ －４２

，

７３４．２３

处置长期股权投资产生的投资收益

１７

，

３４６

，

０５１．６５ －１１

，

６８０

，

１１４．４９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期间取得的投资收益

２０７

，

８０１．８６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等取得的投资收益

３１

，

７１８

，

１０１．１０ ２３

，

１８４

，

２１７．６４

其他

２

，

４５５

，

８１９．４７

合计

５１

，

６９３

，

４１７．２１ １１

，

４６１

，

３６８．９２

现更正为：

（三十九）投资收益：

１

、 投资收益明细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收益

－３４

，

３５６．８７ －４２

，

７３４．２３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１７

，

３４６

，

０５１．６５ －１１

，

６８０

，

１１４．４９

持有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等期间取得的投资收益

２０７

，

８０１．８６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等取得的投资收益

３１

，

７１８

，

１０１．１０ ２３

，

１８４

，

２１７．６４

其他

２

，

４５５

，

８１９．４７

合计

５１

，

６９３

，

４１７．２１ １１

，

４６１

，

３６８．９２

二、半年报

ＸＢＲＬ

第九节财务报告之合并会计报表附注中“投资收益—投资收益明细情

况”表填写有误。

原为：

（三十九）投资收益：

１

、 投资收益明细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收益

－３４

，

３５６．８７ －４２

，

７３４．２３

处置长期股权投资产生的投资收益

１７

，

３４６

，

０５１．６５ －１１

，

６８０

，

１１４．４９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期间取得的投资收益

２０７

，

８０１．８６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等取得的投资收益

３１

，

７１８

，

１０１．１０ ２３

，

１８４

，

２１７．６４

其他

２

，

４５５

，

８１９．４７

合计

５１

，

６９３

，

４１７．２１ １１

，

４６１

，

３６８．９２

现更正为：

（三十九）投资收益：

１

、 投资收益明细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收益

－３４

，

３５６．８７ －４２

，

７３４．２３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１７

，

３４６

，

０５１．６５ －１１

，

６８０

，

１１４．４９

持有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等期间取得的投资收益

２０７

，

８０１．８６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等取得的投资收益

３１

，

７１８

，

１０１．１０ ２３

，

１８４

，

２１７．６４

其他

２

，

４５５

，

８１９．４７

合计

５１

，

６９３

，

４１７．２１ １１

，

４６１

，

３６８．９２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报告》修订版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１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披露。上述更正不会对公司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报告的其他内容造成影响。由此

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１

日

股票代码：

002617

股票简称：露笑科技 公告编号：

2014-044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临时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董事会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完整、准确，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因公司拟对

2014

年

9

月

10

日披露的相关公告作出补充说明， 根据深交所 《股票上市规

则》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证券简称：露笑科技，证

券代码：

002617

）及其衍生品种（证券简称：

12

露笑债，证券代码：

112131

）于

2014

年

9

月

10

日

开市起临时停牌，待公司通过指定媒体披露补充公告后复牌。

特此公告。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

年

9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000661

证券简称：长春高新 公告编号：

2014-53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聚乙二醇重组人生长激素

注射液药品

GMP

证书的公告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公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4

年

9

月

10

日，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

--

长春金赛

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收到经吉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转来的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

局核发的

"

小容量注射剂（聚乙二醇重组人生长激素注射液）

"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

GMP

证

书》，证书编号为

CN20140314

，该证书有效期至

2019

年

8

月

18

日。

特此公告。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

年

9

月

11

日

证券代码：

600337

证券简称：美克家居 编号：临

2014-066

美克国际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新疆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

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推动新疆辖区上市公司进一步做好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加强与广大投资者的沟通

与交流，切实提高上市公司透明度和治理水平，新疆证监局与新疆上市公司协会、深圳证券

信息有限公司联合举办

"

新疆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

",

活动于

2014

年

9

月

19

日

15

：

00-17

：

00

举行，平台登陆地址为：

http://irm.p5w.net/gszz/

。

届时，公司总经理、董事会秘书黄新女士及财务总监张建英女士将参加本次活动，通过

网络在线交流形式，就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所关心的问题，

与投资者进行

"

一对多

"

形式的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美克国际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四年九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0376

证券简称：首开股份 编号：临

2014-042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8

月份销售情况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4

年

8

月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共实现签约面积

11.4

万平方米（含地下车库等），环比下

降

16.8%

，同比下降

8.8%

；实现签约金额

18.3

亿元

,

环比上升

3.4%

，同比上升

0.3%

。

2014

年

1-8

月，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实现签约面积

80.1

万平方米（含地下车库等）

,

同

比下降

26.7%

；实现签约金额

112.2

亿元，同比下降

24.8%

。

1-8

月，共实现销售回款

132.3

亿元。

2014

年

1-8

月，公司参股合作项目累计实现签约面积

15.2

万平方米（含地下车库等）

,

实

现签约金额

27.8

亿元，实现销售回款

25.5

亿元。

由于销售过程中存在各种不确定性

,

上述销售数据可能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存在差

异

,

相关阶段性数据仅供投资者参考。

特此公告。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

年

9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002590

证券简称：万安科技 公告编号：

2014-054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3

年

9

月

16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

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拟用闲

置募集资金

3,2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十

二个月。详见公司

2013

年

9

月

17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

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

号

2013-050

）。

公司于

2014

年

6

月

24

日将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中的

1,000

万元提前归

还并存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本次归还后，公司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余额为

2,

200

万元。详见公司

2014

年

6

月

26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归还部分募集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4-042

）

2014

年

9

月

10

日，公司已将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

2,200

万元全部归还并

存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同时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和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

年

9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601186

证券简称：中国铁建 公告编号：临

2014-034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于

2014

年

9

月

10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董事会会议通知和材料于

2014

年

9

月

4

日以书面直接送达和电子邮件

等方式发出。应参加表决董事

9

名，

9

名董事对会议议案进行了审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会议议案，作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将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提交的〈关于选举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提交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提交了 《关于选举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

案》，提名孟凤朝、彭树贵、张宗言、庄尚标为执行董事人选，葛付兴为非执行董事人选，王化

成、辛定华、承文、路小蔷（女）为独立非执行董事人选，经审议，该议案内容属于股东大会职权

范围，有明确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并且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将

该议案提交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候选董事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召开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关于

确定监事会主席薪酬标准的议案》。

同意授权董事长决定召开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具体时间和地点。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四年九月十一日

附件：

第三届董事会候选董事简历

孟凤朝先生，

56

岁，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现任本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同时兼任中

铁建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孟先生对中国建筑行业有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具有

深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孟先生于

1982

年

1

月至

1998

年

5

月期间，曾在铁道部及其

下属工程公司出任多个职位。于

1998

年

5

月至

2000

年

1

月，担任中铁建设开发中心总经理助理。

2001

年

1

月至

2004

年

12

月， 孟先生担任中国最大铁路基建承包商之一的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

副总经理及党委常委， 并于

2001

年

4

月至

2002

年

8

月兼任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2004

年

12

月至

2005

年

9

月，担任中国港湾建设（集团）总公司（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前身

公司之一）总经理及党委副书记；

2005

年

9

月至

2010

年

5

月，先后担任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一家于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的公司，股份代码：

1800

）董事、总经理、副董事长及党委书记，

并于

2006

年

8

月至

2010

年

5

月任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总经理及党委书记。孟

先生自

2010

年

5

月起任中铁建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委副书记，自

2010

年

12

月起任本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执行董事、董事长、党委书记，

2011

年

5

月起担任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董事长、党委书记。孟先生毕业于西南交通大学隧道及地下铁道专业，获工学学士学位，是教

授级高级工程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彭树贵先生，

59

岁，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现任本公司执行董事、副董事长、党委副书

记、工会主席，同时兼任中铁建总公司副董事长、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彭先生对中国建筑行

业有深刻的认识和理解，拥有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具有较高的理论政策水平和丰富的法律

知识。彭先生

1972

年加入中国铁建系统，

1995

年

12

月至

1999

年

12

月任铁道部第十四工程局（中

铁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前身）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

1999

年

12

月至

2001

年

4

月任中铁第十四

工程局党委书记，

2001

年

4

月至

2006

年

2

月任中铁建总公司党委副书记、 纪委书记，

2006

年

2

月

任中铁建总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

2006

年

7

月至

2007

年

11

月任中铁建总公司

职工董事、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自

2007

年

11

月至

2011

年

5

月任本公司第一届监事

会主席，

2011

年

5

月起任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执行董事、副董事长、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中

铁建总公司副董事长、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彭先生毕业于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工商管理专

业，硕士学位，是高级工程师，国家一级项目经理、国家一级建造师。

张宗言先生，

51

岁，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现任本公司执行董事、总裁、党委副书记，同时兼

任中铁建总公司董事、党委书记。张先生对中国建筑行业有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具有深厚的知

识和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张先生

1981

年加入中国铁建系统，

2002

年

4

月至

2005

年

10

月任中铁

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005

年

10

月至

2008

年

7

月任中铁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党委书记，

2008

年

7

月至

2009

年

4

月任中铁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副书记，自

2009

年

4

月起任本公司副总裁。

2013

年

3

月起任中铁建总公司董事、 党委书记，

2013

年

3

月

28

日起任本

公司总裁，

2013

年

6

月

6

日起任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张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光华管

理学院，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是高级工程师。

庄尚标，

51

岁，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现任本公司副总裁兼总法律顾问。庄先生对中国

建筑行业有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具有深厚的财务专业知识和丰富的公司财务、公司金融管理

经验。 庄先生

2005

年加入中铁建总公司，

1992

年

3

月至

1994

年

2

月任中国公路桥梁建设总公司

财务部副总经理，

1994

年

2

月至

2001

年

2

月任中国路桥集团（香港）公司副总经理、常务副总经

理，

2001

年

2

月至

2005

年

8

月任中国路桥（集团）总公司总会计师，

2005

年

8

月至

2007

年

11

月任中

铁建总公司总会计师，

2006

年

4

月至

2007

年

11

月兼任中铁建总公司总法律顾问，自

2007

年

11

月

起任本公司总会计师兼总法律顾问，

2008

年

4

月起任本公司副总裁、 总会计师兼总法律顾问，

2014

年

3

月起任本公司副总裁兼总法律顾问。庄先生毕业于长沙交通学院工程财务会计专业，

获工学学士学位，是高级会计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葛付兴，

58

岁，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中央党校大学学历，曾任武警北京总队政治部干

部处副处长，国办人事司二处、三处处长、助理政务专员、巡视员兼副司长、司长。现为中央企

业专职外部董事。熟悉人力资源管理和宏观经济政策，担任中国轻工集团外部董事。

王化成，

51

岁，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博士研究生学历，曾任中国人民大学会计系副主

任、商学院副院长，全国会计专业硕士教育指导委员会秘书长。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熟悉财务管理，现任华夏银行、中工国际独立董事，中国外运长航外部董事。

辛定华，

55

岁，中国香港，欧盟国家居留权，大学学历

,

香港会计师公会会计师、英国公认

会计师公会会计师，香港上市公司商会主席，现任晶门科技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及主席、

利邦控股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四环医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中国泰凌

医药集团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历任香港收购

及合并委员会委员，香港联交所上市委员会副召集人，联交所理事，香港上市公司商会名誉总

干事，摩根大通银行香港区总裁兼香港投资银行部主管。辛先生亦曾历任汇盈控股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及行政总裁，汇富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怡富控股有限公司集团执行董事兼

投资银行业务联席主管，领汇管理有限公司、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人和商业控股有限公司

及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承文，

62

岁，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管理学博士，研究员，曾任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三

院

31

所所长助理、副所长，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三院副院长，中国航天机电集团公司三院副院

长，中国航天机电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党组成员，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副总经

理、党组成员、科技委副主任。熟悉企业管理、科技创新和质量管理。

路小蔷，女，

59

岁，加拿大国籍，香港居留权，在加拿大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任中国对

外经济贸易大学教师；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企业银行部职员；加拿大皇家银行企业银行部职

员；

BNP

投资银行亚洲副总裁、董事； 美林亚洲投资银行副总裁、董事；花旗银行亚洲企业及

投资银行董事；德意志银行亚洲董事总经理、企业及投资银行中国主管、企业及投资银行大中

华区副主席；现任中国建材集团董事会外部董事；英国标准人寿亚太区咨询委员会委员。 熟

悉企业境内外并购、融资，境内外上市规则，财务分析，审计、市场营销、宏观经济。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７７

证券简称：大港股份 公告代码：

２０１４－０４７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以通讯方式召

开，会议通知以及会议资料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５

日前以电子邮件及专人送达等方式送达公司全体董

事及监事和高管。本次会议表决截止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０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

事为

９

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为

８

人，董事张静明因公出差未能参加表决。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一、会议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镇江新区固废

处置有限公司启动改制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及拟申请在新三板挂牌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刊载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１

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的《关于控股子公司镇江新区固废处置有限公司启动改制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及拟申请在新

三板挂牌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吴秋璟、陈留平、张学军、王晓瑞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

容详见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独立董事关于控股子公司镇江新区

固废处置有限公司启动改制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及拟申请在新三板挂牌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九月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７７

证券简称：大港股份 公告代码：

２０１４－０４８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子公司镇江新区固废处置有限公司

启动改制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及

拟申请在新三板挂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０

日，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镇江新区固废处置有限公司启动改制设立股份

有限公司及拟申请在新三板挂牌的议案》，公司控股子公司镇江新区固废处置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新区固废”）拟改制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并在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和条件成熟的

情况下，拟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简称“新三板”）挂牌。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新区固废基本情况介绍

公司名称：镇江新区固废处置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注册地点：镇江新区大港荞麦山路

６

号

法定代表人：刘骊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危险废物经营（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核准的经营范围经

营）。一般经营项目：工业固体废弃物的处置技术咨询服务，资源化利用技术咨询服务；工业建

材销售。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与镇江新宇固体废物处置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新区固废。 截至目

前，新区固废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比例 出资金额（万元）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

７０．００％ ２

，

１００．００

镇江新宇固体废物处置有限公司

３０．００％ ９００．００

合计

１００．００％ ３

，

０００．００

二、新区固废一年一期财务数据介绍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万元）

６４６７．２０ ７０５２．５３

净资产（万元）

３００３．７４ ３８０７．３３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４

年

１－７

月

营业收入（万元）

１２０２．７７ １２７０．２０

净利润（万元）

１９４．０３ ７５８．１８

三、核心业务及同业竞争介绍

新区固废主要从事危险废物填埋，上市公司及新区固废以外的其他下属公司不从事上述

业务，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形。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核心业务。新区固废与公司子公司镇江港和

新型建材有限公司、镇江港润物业有限公司存在关联交易情况。

２０１３

年度和

２０１４

年

１－７

月新区

固废与上述关联公司发生的采购额（或接受劳务）占新区固废同期营业成本的比例及实现的

销售收入（或其他收入）占新区固废同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均低于

１％

。由于关联交易占比较低，

且关联交易价格公允，因此新区固废对关联方的销售及采购等均不构成重要依赖。

新区固废新三板挂牌，不影响上市公司业务的正常开展，不影响上市公司的地位和持续

盈利能力，符合公司长远发展战略。

四、改制、挂牌方案介绍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１

日，新区

固废经审计的净资产值为人民币

３８

，

０７３

，

２９５．１８

元。根据江苏银信资产评估房地产估价有限

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截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１

日，新区固废的净资产评估值为

４

，

１１８．０８

万元。 新区固废拟以其拥有的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１

日新区固废经审计净资产

３８

，

０７３

，

２９５．１８

元扣除专项储备

８３７

，

４７８．９５

元后，按

１

：

０．８０５６７６

折合股份，折合股本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剩

余未折部分净资产

７

，

２３５

，

８１６．２３

元全部计入资本公积，由全体股东享有。

变更完毕后，新区固废的股东成为新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股权比例不变。同时，原

来新区固废的一切债权债务和一切权益义务均由股份公司承继。新区固废改制为股份有限公

司完成后，在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和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拟申请在新三板挂牌。

五、新区固废拟申请在新三板挂牌的原因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１

、申请挂牌的原因

新区固废改制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及拟申请在新三板挂牌有利于新区固废进一步完善法

人治理结构，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提升品牌影响力，完善激励机制，稳定和吸引优秀人才，增强

核心竞争力。

２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

１

）不影响公司独立上市地位。

鉴于新区固废与公司在人员、资产、财务、机构、业务等方面均保持独立，各自独立核算，

独立承担责任和风险，且新区固废的业务、资产规模相对公司业务、资产规模偏小，新区固废

股票挂牌后，不会对公司其他业务板块的持续经营运作构成实质性影响，不影响公司维持独

立上市地位。

（

２

）不影响上市公司持续盈利能力。

鉴于公司的各项业务目前均保持良好的发展趋势，新区固废与公司其他业务板块之间保

持高度的业务独立性，且新区固废的业务、资产规模相对公司偏小，新区固废股票挂牌转让不

会对公司其他业务板块的持续经营运作构成实质性影响；同时新区固废股票挂牌后，有利于

树立企业品牌，促进市场开拓。因此，新区固废股票挂牌转让后，公司能够继续保持良好的持

续盈利能力。

（

３

）新区固废在新三板挂牌，有利于增加上市公司资产的流动性，提升上市公司持有资产

的价值，实现上市公司股东利益的最大化。

六、其他事项

１

、独立性、完整性说明

新区固废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完全独立于股东单位，具有独立完整的业

务体系及自主经营能力。

（

１

）新区固废与股东单位在业务方面分开的情况：新区固废与股东及其关联公司不存在

同业竞争情况；新区固废有独立的生产、供应、销售系统，具体独立面对市场的能力，不存在依

赖股东的情况。

（

２

）新区固废与股东单位在人员方面分开的情况：新区固废在人员、劳动、人事及工资方

面完全独立。新区固废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均在新区固废工作并领取薪酬，未

在股东及其控制的企业担任任何职务和领取报酬。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在新

区固废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的其他职务和领取薪酬。

（

３

）新区固废与股东单位在资产方面分开的情况：新区固废拥有独立的生产经营场所，拥

有独立、完整、权属清晰的经营性资产。新区固废的资产不存在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

控制的其他企业占用的情况。因此，新区固废与公司资产独立。

（

４

）新区固废与股东单位在机构方面分开的情况：新区固废的生产经营和办公机构与股

东完全分开，不存在混合经营情况。新区固废建立了适应自身发展需要的组织机构，明确了各

机构的职能，独立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

５

）新区固废与股东单位在财务方面分开的情况：新区固废设立独立的财务部，配备了专

门的财务人员，建立了独立的会计核算体系，并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制定了会计系统控制

制度；新区固废在银行开设了独立的账户，不存在与股东共用账户的情况；新区固废依法独立

进行纳税申报及履行纳税义务，不存在与股东混合纳税的情况。因而新区固废与公司财务独

立。

２

、上市公司未来三年持股规划

公司未来三年将根据新区固废经营成长需求，遵循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和股东利益的原

则，继续保持对新区固废的控股权。

３

、是否涉及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

在新区固废设立之前，公司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不存在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也不存

在未完成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因而也不涉及将募集资金直接或间接投入新区固废的情形。

七、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控股子公司新区固废改制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及拟申请在新三板挂牌有利于新区固废进

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促进规范发展，完善激励机制，稳定和吸引优秀人才，增强核心竞争

力，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有利于上市公司总体经营战略的实施，不存在损害股东和公司利益的

情形。

八、风险提示

新区固废申请新三板挂牌时间尚未确定，能否顺利完成具有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九、备查文件

１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四年九月十日

股票代码：

000828

股票简称：东莞控股 公告编号：

2014－034

债券代码：

112042

债券简称：

11

东控

01

债券代码：

112043

债券简称：

11

东控

02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公司债券（

11

东控

01

）本息兑付及摘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本公司

"

）

2011

年公司债券

"11

东控

01"

品种（下称

"

本

期债券

"

，债券代码为

112042

），摘牌日为

2014

年

9

月

15

日（于

2014

年

9

月

15

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终止交易），兑付本息的债权登记日为

2014

年

9

月

19

日，本息兑付日为

2014

年

9

月

22

日。 本期债券的兑付对象为截止

2014

年

9

月

19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债券持有人，享有获得本次兑付本息的权利。

2011

年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证监许可

[2011]1180

号文

"

核准发行。本期债券将于

2014

年

9

月

22

日兑付本金和

2013

年

9

月

22

日至

2014

年

9

月

21

日期间的利息。 根据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有关条款的规定，现将本次兑付

本息的相关事项公布如下：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1

、债券名称：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

2

、债券品种、期限及规模：

3

年期品种

"11

东控

01"

发行规模为

4

亿元，无担保。

3

、债券简称及代码：

3

年期品种债券简称

"11

东控

01"

（代码：

112042

）。

4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5

、债券利率：

"11

东控

01"

票面利率为

7.25%

，在债券存续期内固定不变。

6

、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

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7

、起息日：

2011

年

9

月

22

日

8

、付息日：自

2012

年起的本期债券存续期间，每年的

9

月

22

日为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

利息）。

9

、担保情况：无担保。

10

、 信用级别： 根据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本期债券

2014

年跟踪评级报告，维

持

"11

东控

01"

信用级别

AA

，维持本公司主体信用等级

AA

，评级展望为稳定。

11

、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

2011

年

10

月

31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12

、本期债券登记、托管、代理债券付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

二、本次债券本息兑付方案

1

、本次兑付的本金：本次兑付的本金为本期债券三年期品种

"11

东控

01"

发行总额人民币

4

亿元。

2

、本次兑付的利息：本期债券三年期品种

"11

东控

01"

票面利率为

7.25%

，每手面值

1,000

元的本期债券派发利息为

72.50

元（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实际每

1,000

元派发利息为

58.00

元；扣税后非居民企业（包含

QFII

、

RQFII

）实际每

1,000

元派发利息为

65.25

元）

三、本次兑付本息的摘牌日、债权登记日、兑付日

1

、债券摘牌日：

2014

年

9

月

15

日（于

2014

年

9

月

15

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终止交

易）。

2

、债权登记日：

2014

年

9

月

19

日。

3

、债券本息兑付日：

2014

年

9

月

22

日。

四、摘牌安排

公司本期债券（

"11

东控

01"

）将于

2014

年

9

月

15

日摘牌。

五、债券兑付对象

本期债券本次兑付的对象为截止

2014

年

9

月

19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期债券全体持有人。

六、债券兑付办法

本公司将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进行本次本息的兑付。在本次

兑付资金到账日

2

个交易日前， 本公司会将本期债券本次兑付的资金足额划付至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本期债券本次兑付资金划付给相应的证券网点（由债券

持有人指定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或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

构），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本次兑付的本金及利息。

七、关于本次债券兑付对象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

、个人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包括证券

投资基金）债券持有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20%

，由本

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2

、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

暂行办法》（国税发

[2009]3

号）等规定，本期债券非居民企业（包括

QFII

和

RQFII

）债券持有

者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应缴纳

10%

企业所得税，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3

、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其他债券持有者，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八、相关机构

1

、发行人：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尹锦容

办公地址：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莞樟大道

55

号

联系人：黄勇、李雪军

电话：

0769-22083320

传真：

0769-22083320

邮政编码：

523110

2

、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树明

办公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北路

183-187

号大都会广场

38

楼

联系人：陈东、石磊

电话：

020-87555888

传真：

020-87554711

邮政编码：

510075

特此公告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9

月

11

日

股票代码：

000828

股票简称：东莞控股 公告编号：

2014－035

债券代码：

112042

债券简称：

11

东控

01

债券代码：

112043

债券简称：

11

东控

02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公司债券（

11

东控

02

）

2014

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本公司

"

）

2011

年公司债券

"11

东控

02"

品种（下称

"

本

期债券

"

，债券代码为

112043

）将于

2014

年

9

月

22

日，支付

2013

年

9

月

22

日至

2014

年

9

月

21

日期间

的利息，

"11

东控

02"

支付利息

7.40

元（含税）

/

张。

本次债券付息的权益登记日为

2014

年

9

月

19

日，付息日为

2014

年

9

月

22

日，除息日为

2014

年

9

月

22

日。本期债券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

2014

年

9

月

19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期债券全体持有人。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1

、债券名称：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

2

、债券品种、期限及规模：

5

年期品种发行规模为

3

亿元，有担保。

3

、债券简称及代码：

5

年期品种债券简称

"11

东控

02"

（代码：

112043

）。

4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5

、债券利率：

"11

东控

02"

票面利率为

7.40%

，在债券存续期内固定不变；

6

、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

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7

、起息日：

2011

年

9

月

22

日

8

、付息日：自

2012

年起的本期债券存续期间，每年的

9

月

22

日为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

利息）。

9

、担保情况：广东省融资再担保有限公司为

"11

东控

02"

的债券本息兑付提供全额无条件

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0

、 信用级别： 根据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本期债券

2014

年跟踪评级报告，维

持

"11

东控

02"

信用级别

AA+

，维持本公司主体信用等级

AA

，评级展望为稳定。

11

、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

2011

年

10

月

31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12

、本期债券登记、托管、代理债券付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

二、本次债券付息方案

本期债券

5

年期品种债券

"11

东控

02"

的票面利率为

7.40%

，本次付息每

10

张

"11

东控

02"

派

发利息人民币

74.00

元（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取得的实际每

10

张派发

利息为

59.20

元； 扣税后非居民企业 （包括

QFII

、

RQFII

） 取得的实际每

10

张派发利息为

66.60

元）。

三、债券付息权益登记日、除息日及付息资金到帐日

1

、权益登记日：

2014

年

9

月

19

日

2

、除息日：

2014

年

9

月

22

日

3

、付息日：

2014

年

9

月

22

日

四、债券付息对象

本期债券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

2014

年

9

月

19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本期债券全体持有人。

2014

年

9

月

19

日（含）前买入并持有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享有获得本次利息款的权利；

2014

年

9

月

22

日（含）后买入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不享有获得本次利息款的权利。

五、债券付息方法

本公司将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进行本次付息。在本次派息款

到帐日

2

个交易日前， 本公司会将本期债券本次利息足额划付至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收到款项后，

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本期债券本次利息划付给相应的付息网点（由债券持有人指定的证券公

司营业部或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

六、关于本次付息对象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

、个人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证券投资

基金债券持有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20%

，由本公司

负责代扣代缴。

2

、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

暂行办法》（国税发〔

2009

〕

3

号）等规定，本期债券非居民企业（包括

QFII

、

RQFII

）债券持有者取

得的本期债券利息应缴纳

10%

企业所得税，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3

、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本期债券的其他债券持有者，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七、相关机构

1

、发行人：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尹锦容

办公地址：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莞樟大道

55

号

联系人：黄勇、李雪军

电话：

0769-22083320

传真：

0769-22083320

邮政编码：

523110

2

、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树明

办公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北路

183-187

号大都会广场

38

楼

联系人：陈东、石磊

电话：

020-87555888

传真：

020-87554711

邮政编码：

510075

特此公告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9

月

11

日


